泰康人寿就医服务（挂号协助）项目采购需求

一、背景和项目需求
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泰康人寿”）深耕健康管理领域，布局大健康闭环生态链。随着泰康人寿客户对就医服务需求的增加，为快速响应客户需求，提升客户体验，泰康人寿拟开展就医服务品类供应商渠道建设，征集就医服务供应商，拓宽服务品类，以满足我司全国范围内客户的需求，为客户提供便捷高效的健康管理服务及就医相关服务。本次采购的具体服务内容及要求如下：

1.1 服务内容：根据本项目具体需求，由中标人负责对泰康人寿客户开展以下服务项目：

1.1.1挂号协助，对于该服务内容的描述：指乙方帮助甲方客户预约就诊医生的门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内科、外科、病理科（会诊）、影像科（会诊）、内镜科、放疗科、麻醉科（会诊）、核医学科等。门诊预约需默认普通门诊，不包括特需、国疗等特殊门诊，甲方客户特殊要求的除外；就诊医院需为医保定点医院；预约医生需为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级别，不指定专家姓名；不包含（缴费给医院窗口的）挂号费，由甲方客户自行承担；不包含陪诊。

1.1.2挂号协助（含陪诊），对于该服务内容的描述：指乙方帮助甲方客户预约就诊医生的门诊服务，包括但不限于内科、外科、病理科（会诊）、影像科（会诊）、内镜科、放疗科、麻醉科（会诊）、核医学科等。门诊预约需默认普通门诊，不包括特需、国疗等特殊门诊，甲方客户特殊要求的除外；就诊医院需为医保定点医院；预约医生需为副主任医师及以上级别，不指定专家姓名；包含（缴费给医院窗口的）挂号费，包含陪诊。

	项目名称
	服务概述
	服务医院要求
	就诊医生标准
	备注

	挂号协助
	协助客户挂号服务，不包含挂号费，不含陪诊，不指定专家姓名
	二级及以上
	副主任及以上
	不含陪诊，不含挂号费

	挂号协助

（含陪诊）
	协助客户挂号服务，包含挂号费，包含陪诊，不指定专家姓名
	不限
	副主任及以上
	含陪诊，含挂号费


1.2 服务覆盖范围：

以上服务可落地城市范围至少可以覆盖泰康人寿所有分公司（北京、上海、辽宁、山东、山西、广东、四川、安徽、广西、江苏、河南、重庆、河北、湖南、黑龙江、浙江、陕西、福建、新疆、深圳、江西、天津、湖北、甘肃、吉林、贵州、内蒙古、云南、宁夏、青岛、厦门、宁波、大连、海南）。

1.3 服务要求：

服务方提供各项服务过程中，执行以下服务要求：

客户需求确认

服务方收到甲方就医服务系统派单后，在正式发起服务前，致电客户与其再次确认需求医院及需求就诊时间，并向客户讲清楚服务取消规则及挂号费缴费规则，要求2个工作小时内完成。
服务沟通留痕


服务过程中，服务方应保存与客户电话沟通的录音、聊天截图等。

服务过程记录

服务过程中，服务方医学经理应在就医服务系统完整记录客户沟通进展、就诊安排等详实记录，相关记录将作为服务质量评价、费用结算的依据。

在此期间，客户主动联系方服务工作人员的，如咨询疾病相关问题，服务方客服人员可酌情讲解，如客户咨询服务资格、服务内容或保险相关内容等，不得私下承诺客户，建议客户咨询95522或业务员，同时需尽快将沟通内容反馈给泰康运营人员。

服务取消规则

在门诊就诊时间的48小时前，客户可通过指定平台（如泰康医生APP）或告知服务方服务对接人员取消门诊，即：服务方成功预约到客户需求的门诊号源，如客户申请取消门诊，且申请时距预约的门诊就诊时间大于48小时的，客户可无责取消本次服务申请；如申请取消时距预约的门诊就诊时间不足48小时的，视为客户爽约，权益消减。

1.4 服务流程及时效

处理时效：

乙方通过与甲方进行系统对接，与甲方业务系统进行交互，实现线上挂号服务。乙方提供的挂号协助服务标准为：客户提交申请时，可选择5个工作日（含）后的意向就诊日期，发起门诊挂号协助，实际操作中能提前挂号的，需乙方及时在征求甲方客户同意的前提下尽量提前挂号。乙方将根据客户需求，为客户提供副主任及以上级别医生的普通号挂号协助，如乙方遇客户有特殊需求的需要报备甲方运营人员同意后方可安排。需为医保定点医院，覆盖全科室，以满足客户日常就医的需求。

甲方订单进入乙方医学经理公共池内开始计时，医学经理需在2个小时内（工作小时）进行申领并致电客户，确认客户服务需求，务必在沟通完成第一时间（沟通完成1小时内）将详实的沟通信息（需注意：如未接通电话也需要记录沟通时间地点、沟通结果，如下一步等待客户提供医院官方账号信息启动预约等卡点情况）在系统进行录入，或者服务过程中客户需求变化等情况也要第一时间（沟通完成1小时内）录入系统，便于分公司及客服人员在接到客户或代理人咨询时第一时间解答。

门诊预约时效：3个工作日内。
添加客户微信

首次电话沟通结束，乙方需要使用微信（优选乙方企业微信）添加客户微信，便于后续客户提供资料以及服务过程咨询解答。如客户明确拒绝不添加微信，可省略此步骤。客户微信咨询需在10分钟内进行答复。如遇客户电话咨询当时不能接听，需要在30分钟内主动致电客户。

服务预约及诊前提醒

乙方需按照甲方客户要求的意向就诊时间（申请之日算起5个工作日后）并在约定时效（3个工作日）内完成服务预约，乙方对预约的科室、专家对症性负责，并通过就医服务系统将挂号预约相关信息推送至客户的泰康医生等APP端，客户可在线查询。

如乙方未能按照约定时效或要求提供服务，乙方需在就医服务系统进行沟通记录、就诊安排等信息录入，并及时通知甲方业务联系人，说明原因和解决方案，商议并实施解决方案。

乙方医学经理在预约专家成功后，与客户取得联系，并发送提示短信，说明缴费及就诊注意事项。

异常事件处理

如专家临时停诊，乙方就医管家需及时通知客户。协助客户改约当天同时间段其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专家，或者与客户核实是否选择延迟到下一次门诊，并立即向甲方运营人员反馈。

客户就诊当天如遇取号问题，需要乙方远程指导客户取号顺利就医。

如遇专家不对症等问题，需要乙方根据客户需求尽量协调当天同时间段其他同等级别及以上的专家。

如客户电话联系不上，需间隔30分钟再次联系，如系统中联系电话均拨打3次需要发送短信提醒，短信在1天内仍不回复可直接操作取消订单。

如客户需求不明确，需间断主动联系客户，适当引导客户取消订单，避免系统长时间挂单。

医保差额返还

医保卡预约的客户，如提前足额缴纳挂号费用，在就诊结束后1个工作日内，客服需主动联系客户退还医保卡挂号费差额。

服务结束尽快解绑客户信息

部分客户在服务过程中，由乙方在各医院官方平台绑定客户信息进行服务预约，乙方需在服务结束后第一时间进行解绑，避免客户需自行就诊时因其他人员绑定客户信息而无法自行预约的情况发生。

供应商要求
基本要求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依法登记注册的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企事业的单位，具有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成立时间【3】年以上，注册资金【500】万元以上。
具有与招标项目相关的服务经验，具备从事就医服务相关行业资质；医务人员应具备相应的执业资格证书，并按要求将这些证件复印给招标人备案及供卫生管理部门检查。
有依法缴纳税收和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具有良好的商业信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经营状况良好，且近三年内（2021年1月1日至递交截止/日）无违法违规记录，其中“违法违规记录”是指是否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须提供递交截止日前十五个工作日内的查询结果（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 
具备系统对接能力，根据招标人的系统对接和运营要求，在约定时效内完成健康管理系统对接。
具有给大型企事业单位、金融或保险行业就医服务相关项目成功案例，需提供2021年1月1日至今的相关服务合同关键页作为有效证明文件，合同名称或内容须包含本项目招标服务相关字样。
近三年的医疗服务中无医疗责任事故和债务纠纷。
严禁列入集团黑名单且在禁入期内的供应商参与采购活动。
本项目不允许转包，不接受联合体投标。
专业能力要求：

专业且富有经验的服务运营团队：①医学专业背景，可提供泰康专属医学经理团队，支持泰康服务模式，团队规模需匹配泰康业务需要；②自建陪诊队伍，具备服务专业能力，团队规模满足泰康业务需要。
服务网络要求：覆盖全国，且网络医院科室全覆盖。
服务经验要求：具有3年以上就医绿通服务运营经验，服务量不小于1000人次/年；

服务品质要求：近3年无重大服务投诉事件；

服务系统要求：服务商需按泰康人寿业务要求应用相关绿通运营系统，并支持与泰康相关系统对接的能力；

客户隐私信息保护要求：具有健全的客户隐私信息保护制度、机制。

三、报名方式和要求

1、点击报名信息下方按钮报名；

2、如报名时未注册过泰康人寿的服务商，请先进行服务商注册后再提交报名信息；

供应商系统注册链接为：https://tip.taikanglife.com/（推荐使用谷歌浏览器），再点击“供应商协同平台入口”进入供应商登录/注册页面。服务主体选择：泰康人寿总公司。供应商注册授权书主体名称：泰康人寿保险有限责任公司。

已经在集团注册的供应商，请使用谷歌浏览器登录tip.taikanglife.com，登录系统以后完善业务联系人信息，提交审核。

以上审核通过，即可参与项目。

3、完成报名后，请同时发送以下提交材料至联系人邮箱：
fengyong02@taikanglife.com
shibb05@taikanglife.com  

lujie15@taikanglife.com 

本项目需要提交材料清单如下：

公司介绍（业务、规模及资质）；

公司过往服务案例介绍（2021年至今）；

服务网络和资源介绍；

服务团队介绍；

近三年财务报表；

未被“信用中国”网站列入失信被执行人、重大税收违法案件当事人名单、政府采购严重违法失信行为记录名单，提供递交截止日前十五个工作日内的查询结果（以上三项内容的查询）截图。


